
 

執行科書記官收受案
卷，送分「執」或「罰
執」字案號，區分得
否易服社會勞動之案
件 

製發傳票並檢附： 
1. 易服社會勞動聲請 

須知及聲請書 
2. 易服社會勞動聲請 

人基本資料表與切
結書 

3. 易服社會勞動應行 
注意及遵守事項與
切結書 

 
得易科罰金案件另須
檢附「聲請易科罰金須
知」 

製作執行
訊問筆錄 
 
 
詢明是否
聲請易科
罰金或聲
請易服社
會勞動 

罰金刑案件 

得易科罰金案件 

不得易科罰金案件 

繳納罰金 

易服勞役 

易科罰金 

未聲請易科
罰金與易服
社會勞動 

未聲請易服
社會勞動執 

入監執行 

入監執行 

入監執行 

聲
請
易
服
社
會
勞
動 

執行科檢具： 
1.確定判決書 
2.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3.訊問筆錄 
4.易服社會勞動聲請須 
知及聲請書 

5.易服社會勞動聲請 
基本資料表與切結書 

6.易服社會勞動應行注 
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 
書 

7. 應檢具肺結核之檢 
查文件 

8.其他文件資料：體檢 
表、身心障礙手冊、 
重大傷病卡、保險證 
明文件、學歷證明文 
件、技職證照證明文 
件。 

 
簽報檢察官決定准否易 
服社會勞動 

執
行
檢
察
官
決
定
准
否
易
服
社
會
勞
動 

駁
回
聲
請 

准
許
易
服
社
會
勞
動 

罰金刑案件繳
納罰金 
得易科罰金案
件易科罰金 

入監執行 

製作易服
社會勞動
指揮書 

執
行
案 
件 
掛
結 

送分「刑護
勞 」 字 案
號 ， 移 送
觀 護 人 室
執 行 社 會
勞動 

通
知
社
會
勞
動
人
向
觀
護
人 
室
報
到
 

 

指定執行機
關(構) 
 
指定報到日 
 
發函通知指
定之社會勞
動執行機關
( 構 ) 及社
會勞動人 

訪
視
追
蹤
社
會
勞
動
執
行
情
形  

填
寫
結
案
報
告 
，
簽
報
檢
察
官
核
准 

履
行
社
會
勞
動 

未 准 結
案，退回
觀護人室
接續執行
社會勞動 

核
准
結
案 

●社會勞動時數已依限履行完畢 
●罰金刑案件或得易科罰金案件， 

 
 

社會勞動人於社會勞動履行期
間，具狀陳報或聲請一次完納
罰金者  

●社會勞動人死亡 

●履行部分勞動後囑託他署執行 

 
 

 
 

 

 
 

 
 

 
 

 
 

●數罪併罰之應執行刑未聲請或未
獲准許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入監執
行，有併罰之罪履行部分社會勞動
者；或數罪併罰之應執行刑獲准易
服社會勞動前，有併罰之罪履行社
會勞動中，嗣復有併罰之他罪獲准
易服社會勞動並分案而未執行者
●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
節重大者 
●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
●罹有結核病、愛滋病、急性肝炎
或其他有法定傳染病者 
●社會勞動人具狀表明不願履行社
會勞動而請求入監服刑者。 
●不能自理生活者 
●其他足認有「因身心健康之關 
係，執行社會勞動顯有困難」之 
事由者 
●履行期間故意再犯罪並受有期徒
刑之宣告確定者。 
●其他足認有「不執行所宣告之 
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
秩序」之事由者 

 

刑護勞案結
案併執行卷 

送分「執再」或「罰執再」字案
號，囑託他署執行 

送分「執
再 」 或
「 罰 執
再」字案
號，註銷
原易服社
會勞動指
揮書 

罰金刑案件 

得易科罰金
案件 

不 得 易 科 
罰 金 案 件 

執行原易服之勞役
或罰金一次完納 

執行原宣告刑  或
易科罰金一次完納 

執行原宣告刑 


